
07通读
览天下

更多精彩内容
请登录本报新媒体平台
或拨打热线互动 报料

2022 年 8月 17 日 星期三 / 责编 张军 / 版式 陈靖 / 校对 杨伟倩

盲盒经营 活体动物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盲盒不得随意调整抽取概率

“欢迎大家来社区报到，让我们增强了更好服务社区群众的
信心！”8月 13日，包河区常青街道油坊岗社区在南庭芳小
区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报到”———四“微”服务进社区活
动，社区党总支书记吴爱菊激动地说，为落实区委《进一步
深化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开展“全域提升善治包河”行
动的工作方案》文件精神，油坊岗社区组织党员常态化开展
民情微走访、圆梦微心愿、环保微宣讲、文明微志愿活动。 通
过加快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实现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
区吹哨，党员报到，积极推动社区党建 + 志愿服务工作，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

群众“下单”党员“接单”
志愿服务实现“双向对接”

对于年仅 8 岁的馨馨（化名）来说，如果能和同龄人一
样，牵着父母的手奔跑在阳光下，绽放的笑容将会是夏日最
美的风景。 由于父母离异，馨馨自幼跟随父亲生活，新学期
即将拉开帷幕，她希望能拥有一个粉色的新书包，但这个心
愿她一直没有对爸爸说。 日前，油坊岗社区在开展民情走访
工作时，了解到馨馨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在各党支部发布微
心愿认领，很快就有党员“接单”。 当收到心仪的书包时，馨
馨开心地笑了。 截至目前，油坊岗社区已完成 6对心愿服务
对接。

据了解， 社区党总支把群众需求作为志愿服务的出发

点、立足点，建立“点单式”志愿服务模式。 聚焦“一老一
小”、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依托“民情微走访”志愿服务活
动，广泛收集微心愿，群众提交需求，就近就便“点出”自己
的愿望。“社区党总支建立‘微心愿’清单，党员积极响应党
支号召，实现了群众‘下单’，党员主动‘接单’的良好氛
围。 ”吴爱菊表示，通过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实现群众
意愿和党员服务“双向对接”，“接下来，社区党总支将继续
围绕民情走访、心愿征集、垃圾分类和文明创建这四个方面
的工作开展红色微服务系列活动，拉近党群关系，提升党组
织凝聚力。 ”

选聘红色小管家
全域提升基层党建质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
化过程中， 油坊岗社区党总支在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积极响应“全域提升、善治包河”行动，通过筹划
四“微”服务进社区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
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区治理。

以选聘红色小管家为例， 社区党总支根据要求从小区
居民党员中择优选聘红色小管家，形成“小区党建指导员 +
党组织书记 +红色小管家”的小区治理体系，根据居民党员

响应情况，社区党总支现场为小区红色小管家发放聘书，明
确红色小管家职责任务，推深做实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社区吹哨 党员报到
党建 +志愿服务打造幸福家园

我是党员我报到！ 8月 13日，在油坊岗社区“党建 +志
愿服务”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40 多名党员群众一起挥动
“南庭芳红色微服务党员志愿服务队” 的队旗， 夏日的清
晨，鲜艳的队旗随风摆动，红色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
为何要开展“我是党员我报到”系列活动？ 据悉，通过现场
报到认领志愿服务岗位、宣读倡议书、点亮群众微心愿等一
系列活动，倡导广大党员做到主动报到亮身份、带头示范亮
承诺、志愿服务亮真情。 通过定期在小区内开展政策宣讲、

文明志愿、扶贫帮困、助老助残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打造
更加专业化、更加符合居民需求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未来，油坊岗社区党总支将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城市基
层治理，计划 2022 年年底四“微”服务进社区实现全覆
盖， 同时依托小区党群服务中心， 夯实基层治理实体支
撑，积极推动实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和为民服务
能力的“全域提升”，真正做到让党的旗帜在基层治理一线
高高飘扬。 陈海燕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周梅 文 /摄

我是党员我报到 四“微”服务进社区
常青街道油坊岗社区：党建 + 志愿服务推动社区治理全域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征求意见：

盲盒不得随意调整抽取概率
8月 16 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
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意见。

活体动物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意见稿指出， 以盲盒形式销售或者提供依法需要取得
许可的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取得许可后开展相关经营活
动。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流通的商品或者禁止
提供的服务，不得以盲盒形式进行销售或者提供。 药品、医
疗器械、特殊化妆品、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活体动
物、无着快件、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储运输、检验检疫、监
督管理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在价格方面，意见稿指出，盲盒经营者应依据生产经营
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盲盒价格。 盲盒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
品，不得实施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
法行为。

此外，通过盲盒形式销售的，同一套系商品或者服务的
成本差距不应过大。 盲盒商品价格不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
销售商品价格差距过大。

盲盒不得随意调整抽取概率

意见稿还指出，盲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商品种类、
商品样式、抽取规则、商品分布、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
概率、商品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
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

此外，盲盒经营者不得通过后台操纵改变抽取结果、随
意调整抽取概率等方式变相诱导消费。 不得以折现、回购、
换购等方式拒绝或者故意拖延发放盲盒。 不得设置空盒。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稿鼓励盲盒经营者建立保底机制，
通过设定抽取金额上限和次数上限，引导理性消费。鼓励盲
盒经营者自觉承诺不囤货、不炒作、不直接进入二级市场，
并接受社会监督。

在宣传方面， 意见稿指出， 盲盒经营者不得对抽盒规
则、抽取概率、销售状况、用户评价、商品数量、商品规格、商
品质量、服务提供方式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误导消费者。

在退换货方面，意见稿指出，盲盒经营者通过充分告知
提示，并经消费者确认后，以互联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品拆
封后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但以全包形式销售整套
系列商品，消费者拆封后要求整套退货的，经营者应依法执

行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盲盒经营者不得以默认勾选
方式替代消费者确认环节。

不得向 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意见稿中还表示， 盲盒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
符合质量要求的或者与经营者明示不符的， 应依法履行退
货、更换、修理等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不得以
“附赠品”“抽奖品”等借口免除应当承担的质量保证和售
后服务义务。盲盒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等相关主体
应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公开投诉方式、处理流
程、退换货标准等信息，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提高消
费争议解决效率。

在销售对象方面，意见稿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 8 周
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向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
盲盒商品， 应通过销售现场询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
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盲盒经营者应以显著
方式提示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盒应取得相关监
护人同意。

意见稿中还称，鼓励地方有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对
小学校园周围的盲盒销售模式包括距离、 内容等进行具体
规范。 本报综合报道


